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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蜀官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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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王道和霸道是中国传统治术的两端，并且由此产生“儒生”与“文吏”二类文官群体的分类。 汉代中期前

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运作模式确立，儒生、法吏并用，或者以儒术缘饰法术，此运作模式有利于帝国行政和大一

统的思想控制。 汉制，郡国守相不用本郡国人，西汉外籍蜀官在巴蜀地区的施政带有“霸王道杂之”的色彩，使得地

方基层社会逐渐被整合到国家秩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地方化”。 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行事具有典型意

义，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观察和分析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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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政治

大一统的必然结果，是汉武帝时所确立的国家主导

意识形态。 但统治者的标榜、口号与其政治实践操

作之间的不一致，使得武帝时期的儒学并没有获得

绝对独尊。 武帝之尊儒，实际上是“以纯儒传经”，
而“能者为吏”。 《汉书》卷 ９《元帝纪》载汉宣帝时，
其“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遭到当时身为太

子的元帝的置疑，元帝“柔仁好儒”，谏宣帝曰：“陛
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说：“汉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 且俗

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
何足委任！”他还感叹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宣帝

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是汉帝国之政治运作模式，确
切地点明了刑德互用、儒法混杂的治术与政风。 王

是指儒家行教化，以德行为治国之本的统治政策；霸
则是指法家体系而言，以严刑酷法和统治权术来维

护统治秩序①。 由于“治全国”与“治郡县”现实差

别的存在，我们更需要关注这一“汉家制度”在地方

社会的具体表现。

一

王霸兼用，儒法并采，“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

度”必须通过国家官僚来落实和推动。 汉代文职官

员的分类是一个涵盖面很宽的问题，司马迁、班固笔

下的“循吏”、“酷吏”，即是依不同观点对文职官吏

群体所作的典型分类。 古人所谓的“文武兼备”的

“文”，主要指两方面内容：一是经书，二是文法吏之

文法（基本上是指司法狱讼）。 因此，后人多将汉代

文职官吏的构成归于“儒生”与“文吏”二类群体。
前者偏重儒家教化的“王道”，后者偏重法家刑罚之

“霸道”。
一般论述汉初巴蜀地方行政，必言载于《汉书

·循吏传》的“文翁化蜀”。 汉制，郡国守相不用本

郡国人。 文翁为庐江郡舒县人，景帝末年为蜀郡太

守，是一位外籍蜀官。 其人“仁爱好教化”，在他的

治理之下，“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因此

在巴蜀历史上具有了“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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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影响。
对文翁角色的认定，学界一直多借用“儒生”和

“文吏”的概念。 多数人倾向于文翁是儒家人物，一
是根据文翁本人“少好学、通《春秋》”的儒学素养，
二是他在蜀郡举办地方官学，其行事也体现了儒家

“重教化”的特点。 余英时先生在《汉代循吏与文化

传播》一文中论及汉代循吏与文化的关系时，强调

汉代循吏具有政治和文化两种功能，具有“吏”与

“师”的双重身份，只不过循吏的最大特色是以“师
儒”的身份从事“教化”工作，文翁“所发挥的不是

‘吏’的功能，而是‘师儒’的功能”，文翁兴学是儒家

大传统在巴蜀社会的体现［１］１５８。 李开元先生结合汉

初“功臣政治”的时代背景，认为文景时期朝廷欢迎

的乃是法家学说，所用者多为申韩之徒或者黄老之

流，文翁不是以“儒生”的身份为官的，应该属于“法
吏”阶层②［２］２８３。 另有一类意见，如林甘泉先生强调

儒生与法吏儒法互补的方面，倾向于文翁“是一个

善于把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结合起来，利用郡守的

权力推行教化，并为封建国家培养官僚后备军的循

吏” ［３］２０。
根据学术界以上的争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

翁贴上“儒生”或者“文吏”的标签。 而要理解文翁

的角色，必须要了解其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
由于军功集团的存在，使得高祖至景武时期的

郡太守，多由军吏和法吏阶层组成。 《史记·儒林

列传》载汉景帝“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

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反映出当时儒

生任官特别是充任高层官员的困难程度。 班固将文

翁列入《循吏传》而没有列入《儒林传》，显然也是倾

向于文翁更具有“吏”的身份。 因此，仅通过文翁

“少好学、通《春秋》”以及“仁爱好教化”的表现，就
判定其为儒生，恐怕过于武断。 值得注意的是，邢义

田先生在论及汉代的学风时指出：“过去大家讨论

汉代 的 教 育 或 学 术， 多 半 限 于 经 学 而 不 及 律

令。” ［４］５２此论断可为我们提供另一角度的观察和思

考。
文翁改变了汉初只选士不育才的作法，一是选

拔人才到中央求学，“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

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

令” ［５］３６２５。 二是建立地方官学，“又修起学官于成都

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

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 ［５］３６２６。 文翁举办官学教

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养吏”，这是无异议的，关键在

于他在培养及选拔地方官吏的具体操作中，对秦代

文法官吏教育传统多有借鉴和继承。
秦国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博士

合法地拥有“诗、书、百家语”等知识，因此，“以吏为

师”的“吏”，一说指的是博士，秦时欲学者，必须到

京师受业博士［６］５７。 文翁选拔郡县小吏“遣诣京师，
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说明文翁办学大致延续了秦

代“以吏为师”的教育传统，并且具有重律令的特

点。
据出土秦简，秦政府设有专门训练吏员从事文

书事务的地方，被称为“学室” ［７］１０６－１０７。 学习者的身

份为“弟子”，即学僮。 在秦代，学僮有相当的保障，
包括享受免除徭役的特权［７］１３１。 另外，秦时对官员

有“试用”的措施。 如《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试
为吏，为泗水亭长”，《夏侯婴传》载“婴已而补试县

吏”。 文翁置学官，招选学官弟子，“为除更徭”，又
“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每出行县，益从学

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其
教学形式与秦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文翁对秦代教育传统的借鉴和继承，包括对官

吏学习律令学的强调，不能说明文翁就完全是一个

纯粹的文法官员。 从秦朝以来，儒家经术与律法就

有合流的趋势，虽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并且

有焚书和坑儒的举动，但不能说明秦政无经术。 汉

初大儒皆出于秦。 正如郑樵所说：“陆贾，秦之巨

儒；郦食其，秦之儒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待诏博

士。 数岁，陈胜起山东，二世召博士三十余人问故，
皆用《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

学也。” ［８］１５０２秦廷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机构，而是维

系整个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枢纽，皇帝君主是核心，
官僚作为辅佐，成为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领导力量。
虽说君权和法制是秦政的主轴，但秦始皇处理政务

的原则有时也利用儒家的理念，如《史记·秦始皇

本纪》载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

平”。 秦政在男女、婚姻、家庭等社会等级秩序的规

范上也多参考儒家学说。 睡虎地秦简中载：“凡法

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
而使之之于为善翳（也）。” ［７］１５秦行法治亦有整齐道

德的目的③。
以汉代中期前后的情况来看，儒法合流的趋势

明显，董仲舒为一代儒宗，《汉书·艺文志》记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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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羊董仲舒治狱》１６ 篇。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

传》载公孙弘“少时为狱吏。 ……年四十余，乃学

《春秋》杂说”。 后来，“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

术，上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 《汉书·循吏传》
载，董仲舒、公孙弘、倪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
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汉初由乱

世转入治世，秦法酷烈伏流未尽，不过当时的儒法关

系与其说是儒家的法家化，到不如说是法家的儒家

化更为贴切。 需要留意的是，即使经律兼习是一个

方向，但汉初统治者一直注意用法术治国，儒生还不

是地方官吏的主体，地方小吏积功升迁的仍占很大

比例。 对绝大多数基层的刀笔吏而言，知律令恐怕

要比“通经”更为实际和重要。 《汉书·贾谊传》载
贾谊斥俗吏但知刀笔律令，不识大体，这可看出当时

官场的普遍取向。 儒通文法，吏服雅驯，毕竟这多是

西汉后期士大夫浓厚儒家政教观念影响下的理想中

高层官吏的完美形象，在政治实践中，法术比德治往

往更容易见效，知律令是基层为吏最必须恪守的一

条标准。
考察汉政“霸王道杂之”之表现，至少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文吏和儒生兼用，二是官员身上具有

“儒法兼综”的色彩。 作为汉代早期“循吏”的代表，
文翁为我们了解西汉前中期“霸王道杂之”的运行

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案例。 我们大致能看出

汉承秦制，其政尚法，特别是亲民之官是帝国行政的

实际承担者，在政治实践中更倾向于法术。 不过秦

汉时期儒法合流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改造

了地方官员的品质，使其具有重视教化的色彩。 文

翁不纯是一个儒生，也不全是一个文吏，而是一个具

有“儒法兼综”施政风格的地方行政官员，从汉初律

令学对经学的影响来看，文翁援儒入法、以儒辅法的

特征较为明显。 后人仅凭文翁办学之举就把文翁看

为儒生，则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当时“亲民者则以

文吏为众”的历史背景。

二

严耕望先生在《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一文中认

为，汉代政风“其政则儒，其术则法，故中央大臣如

丞相者以儒家为多，实际亲民治事者则文吏为

众” ［９］１３７。 此论提示我们留意“霸王道杂之”这一

“汉家制度”的复杂面相，对于不同层次和政治倾向

的官吏，其对“霸道”、“王道”的理解和执行是持有

不同态度的。 而影响官员的理解和执行的主要因

素，还是当时的政治文化风气。
“亲民者则以文吏为众”，这是地方官员治民的

特点所决定的。 由于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国的存在，
汉初朝廷“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无法作为”。 但是，当社会元气恢复、民富财多

之后，吏治民风久治不端的局面更为突出，同时，社
会事务的日趋复杂，使行政管理的难度和广度增加，
例如对文法律令的掌握就非朝夕间能应付。 西汉法

律苛繁。 《汉书·刑法志》载：“律令凡三百五十九

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官僚政治必须拥有一批精熟

文法律令、公文簿记以及管理社会事务有素的专门

人才，来满足国家机器的加速运转。 具体到蜀地而

言，《华阳国志·蜀志》载：“承秦之后，学校陵夷。”
文翁为总治蜀郡军民的太守，其创办汉代早期的地

方官学，最大的出发点应是使行政人才地方化，培养

具有良好训练的本地基层吏材，以满足办理文书簿

记、考核狱讼一类官场日常公务，加强政府各级组织

建设。 在当时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未能全面向经术开

放的情况下，文翁培养所重，不是纯粹问学的儒士。
从此方面而言，文翁已不是司马迁所定义的那种推

崇黄老清静无为的“循吏”，而是汲汲于事功的朝廷

干臣和能吏，干练精明又忠顺，代表着从文帝以来专

制皇权表现出来的强烈扩张倾向。
汉平定天下后，从高祖到景帝的 ６０ 余年间，豪

强游侠及工商阶层等地方势力犯法弄奸，侵凌孤弱，
导致地方局势失控。 强化对地方势力的打击和对地

方行政官员的监管，整顿和改善地方秩序，成为中央

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文、景帝不得不借助刑

名法术来控制局面，任用酷吏对之残酷打击，武帝因

之并且更过之，他对郭解等游侠的打击，对富人、地
方豪强、旧日权势人物的限制，使得中央势力直接干

预地方基层社会秩序。 巴蜀地区长期战乱较少，但
是，“居给人足，以富相尚。 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
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

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
赙过礼” ［１０］１４８。 我们可以看出巴蜀地区社会“逾礼”
的现象已较为普遍。 司马相如返乡，拜访临邛县令

王吉，临邛当地的富豪卓王孙、程郑“乃相谓曰：‘令
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 ［１１］３０００。 对一县之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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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待之，可见汉初处于上升期富豪们因富厚倾郡

县的傲慢心态。 《盐铁论·复古篇》载：“民大富则

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威罚也。”又言：“往者豪

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
或至千余人，……成奸伪之业，逐朋党之权。”面对

富豪的威胁，中央政府通过盐铁专卖、平准均输以及

算缗钱等与商贾争利，利用强制手段打击工商业。
巴蜀地区的社会势力是否犯法弄奸，侵凌孤弱，导致

地方局势失控，尚无直接记载。 不过，司马迁在《史
记·酷吏传》记载：“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

人。”史记中刀笔酷吏的出现以及西汉后期蜀中卓

氏、程氏等大富豪家族的淡出，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汉

代中期前后的巴蜀地区似乎并不平静。
酷吏与循吏的交错杂用，成为文景以后地方吏

治的基本风格［１２］１３６。 巴蜀地区亦未能例外。 但文

翁的循吏善政，其办学兴教化的举措，不能掩盖蜀郡

太守冯当“暴挫”、广汉太守李贞“擅磔人”等酷吏的

惨酷行事，究其原因，武帝虽尊儒术，但不会放弃政

治实践中切实有效的刑名法术。 程树德先生说：
“法令之繁，自武帝始也。” ［１３］１４１“景武以降，政风丕

变，临民之官严亲吏事，至于执术以御掾史，用心及

于米盐，操持豪强，纠伺奸匿，察察为明，始称能

吏。” ［９］１３７地方临民的“能吏”们推崇法制和“霸道”，
便使得“王道”多成为一种缘饰。

西汉后期宣元以来，儒学气氛浓厚，儒生日益得

势，当时为官者多为儒生，针对“霸王道杂之”的方

针，汉政有一种强烈的矫之以“王道”的意向。 汉成

帝鸿嘉三年，广汉群盗起，广汉男子郑躬等 ６０ 余人

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 犯历四县，众且

万人。 广汉太守扈商，软弱不任职。 丞相、御史遣掾

史逐捕不能克。 朝廷以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
以军法从事。 数月，斩其渠帅郑躬，降者数千人，平
定此乱。 与此同时，颍川鄢陵人孙宝被任命为益州

刺史。 “宝到部，亲入山谷，谕告群盗，非本造意。
渠率皆得悔过自出，遣归田里。 自劾矫制，奏商为乱

首，《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 商亦奏宝所纵或有

渠率当坐者。 商征下狱，宝坐失死罪免。 益州吏民

多陈宝功效，言为车骑将军所排。 上复拜宝为冀州

刺史，迁丞相司直” ［５］３２５８。
据《汉书·薛宣传》所载，对于鸿嘉年间蜀地广

汉郡的这场民乱，汉成帝归咎于丞相薛宣不能有效

安民，“西州隔绝，几不为郡”，成为将其罢免的主要

理由。 薛宣其人，“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吏”，“以
明习文法诏补御史中丞”。 他长于“优事理乱”，但
非天子和臣僚所好，“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

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 然官属讥其烦碎无大

体，不称贤也。 时天子好儒雅，宣经术又浅，上亦轻

焉”，可见当时以明法为能的官吏的尴尬处境。 时

任益州刺史的孙宝，其人以明经为郡吏，后因“经明

质直”任议郎、谏大夫，是一位典型的儒生化官吏。
孙宝行事务从宽省，特别是引《春秋》之义严诛首

恶，这是汉代引经决狱的典型体现，比专任刑杀更有

利于缓合社会矛盾，由此得到益州吏民和天子认可，
被拜为冀州刺史，迁丞相司直。 后来，“益州蛮夷犯

法，巴、蜀颇不安，上以宝著名西州，拜为广汉太守，
秩中二千石，赐黄金三十斤。 蛮夷安辑，吏民称

之” ［５］３２５９。
值得注意的是，元、成以来，随着大批儒士进入

政权，官僚队伍充分儒学化，明经之士据经术、行德

教，但政治却出人意料地走向混乱和衰败。 原因在

于，儒术过于偏重道德教化，短于实际政治管理，不
在政治的根本处用力，致使官吏无力，难称其职。 蜀

地广汉之乱，广汉太守扈商，软弱不任职，继任太守

楼护只能纠之以“霸道”，以“军法从事”，民乱方能

平定。 刺史孙宝能够得到益州民众认可，在于其充

分领会“霸王道杂之”的精神内核，在当时法术的公

开价值被剥夺、已丧失了理论发言权的情况下，用儒

术来“缘饰”吏事，懂世务、晓宽严，以政能控制局

面，王道与霸道均不偏废，没有被俗儒导入不敷治世

实用的理想政治误区。

三

田余庆先生说：“王道霸道之说，在汉人观念中

主要指用法的宽严，施政的缓急，赋敛的轻重而言，
而不是先秦学说中严格意义的王道和霸道。” ［１４］６０的

确，在统一国家的内部，儒法之争更多体现在政策、
治术之争。 无论是循吏类型官员的先富后教，还是

文法酷吏的严酷好法，均是国家文官制度工具性的

两面，落实到地方基层社会，最终还是要达到有效治

民的目的。 例如推动各地方声教相通，风气相移，使
各地文化经济水平走向平均和融合。 文法吏以明法

著称，用非常手段铲除豪强，打散了社会势力，鼓吹

国家无所不在的干预和控制。 循吏则倾向于教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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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民众，在思想上加强对中央朝廷的认同。
蜀郡文翁地方官学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本地完全陷入“地方化”。 由于学校教育的针对

性极强，政府所考核的便是学校所教，也是学生们所

学，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文

化的普及。 但同时官学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个组成

部分，是一个宣教性的工具，国家对知识的垄断权和

解释权的控制始终存在，官方提倡的学说和观念成

为民众必须接受和认同的东西，这对整个社会意识

起到了定向、规范和塑造的作用。 《汉书·循吏传》
载文翁招收培养官学弟子，蜀地民众“见而荣之，数
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即说明

了运用政权的力量控制意识形态的效果不错。 文翁

对地方人才的“诱进”，实际上为处于政治权力之外

的才俊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升入政治领域的制度化通

道，同时借着巴蜀地区个人地位的提升以及地方官

僚体系的完备，在蜀地努力建立具有国家认同的基

层社会秩序。
汉制，郡守县令由中央任命，但允许外籍官员自

辟僚属。 掾属须为本籍之人，这一规定便为地方人

才提供了上升的空间和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使得

贤尽其才，减少滞才之弊以及社会对抗皇权的力量。
民众通过察举以及辟僚属等仕宦通道，由民为吏，由

野入朝，以俸禄为生，仰仗朝廷而活，强化了对朝廷

官僚体制的向心力。 《华阳国志》卷 ３《蜀志》载司

马相如初入长安，题成都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
不过汝下。”这个传说反映出蜀人对权势、功名的追

求和期盼，蜀人心中的“赤车驷马”，一方面具体指

的是仕宦的尊贵，另一方面似乎也象征了巴蜀地区

民间社会所能想象的遥远但真实的中央权威。 后来

司马相如被汉武帝派遣，通使西南夷，从中央回到蜀

中，与往昔在乡“当炉卖酒”的落魄境况相比，蜀人

对他的态度发生戏剧性变化，“（相如）至蜀，蜀太守

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 于是卓王

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 卓王孙喟然

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
与男等同” ［１１］３０４７。 司马相如受到地方官、商极高的

礼遇和尊崇，最根本的原因是凭借皇帝赋予的威望，
以富贵权势得志于世。 司马相如所遭遇微显之间的

荣辱反差，生动地折射出蜀地在大一统局面下的社

会风气及民众心态。 或如许倬云先生所说：“武帝

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至上的一元结构：权力的唯一

来源是政治，而智勇辩力之士最后的归结也惟有在

政治上求出头，一切其它途径都只是政治势力的旁

支而已。” ［１５］４５３

注释：
①关于武帝执政风格的争论，有关讨论可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７０８－７１１ 页；庄春波《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辨》，《孔子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余治平《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虚与实———论汉帝国主导意识形态

的最初确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４ 年 ５ 期；赵沛《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年 ４ 期。

②此点承蒙刘复生教授提示，特此致谢。
③秦朝设有博士官制度，诸家并立。 伏生、叔孙通等博士从事儒家经学的研习、整理工作。 参见张汉东《秦汉博士官的设置及

其演变》，《史学集刊》１９８４ 年 １ 期；李景明《“焚书坑儒”与秦代经学》，《齐鲁学刊》１９８９ 年 ４ 期；雷戈《汉续秦学论》，《浙江

社会科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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